附件2：

《景德镇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3年8月，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和民生改善，推动建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国务院印发《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就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有关工作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2024年12月，住建部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住房保障轮候库的通知》（建保〔2024〕89号），要求各地出台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全流程管理制度。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解决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根据国家部委相关政策文件，我局起草了《景德镇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二、主要内容
一是关于支持政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资金采取多种渠道筹措。符合条件的保障性住房项目，中央通过现有资金安排渠道适当给予补助。符合条件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可按规定条件申请公积金或商业贷款。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用地和房源采取多种形式筹集。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仅支付相应的土地成本。充分利用依法收回的已批未建土地、房地产企业破产处置商品住房和土地、闲置住房等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在符合规划、满足安全要求、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支持利用闲置低效工业、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用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变更土地用途，不补缴土地价款，原划拨的土地继续保留划拨方式。
二是关于建设标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选址应按照职住平衡原则，优先安排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为齐全的区域。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按照标准适度、功能齐全、经济适用、安全环保、绿色节能的原则，坚持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为核心指标打造好房子，优选规划设计方案。按照保基本的原则，以中小户型为主，最大户型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 120 平方米。
三是关于保障范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面向城镇户籍家庭、城镇常住人口家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人才等符合条件的工薪收入群体配售。在中心城区乡镇工作的教师、医护、民警、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等基层一线公共服务人员，可在所在中心城区同步享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政策。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稳慎有序推进，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从解决最困难工薪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入手，逐步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工薪收入群体。具体配售对象应结合房源供应情况在配售方案中明确。

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轮候库管理机制，轮候期原则上不超过5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家庭为单位申购，每个家庭限购一套。

四是关于封闭式管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禁止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购房人如需退出的，由保障房企业按照原购房价进行回购。


